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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特殊教育課程綱要演變 

之特色與教學現場反思之探討 

李翠玲 

國立清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摘  要 

特殊教育課程綱要引領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發展，相當重要。台灣特殊教育課程綱

要從無到有，從舊課綱到新課綱的制訂，主要是回應社會脈動與融合教育思潮。本文說

明不同年代課綱制訂之背景與特色，並評析其對教學現場之影響與反思。 

關鍵詞：特殊教育課程綱要、特殊教育課程、課程改革 

 

一、前言 

特殊教育課程綱要有其核心目標，且

隨著社會脈動而不同，歷經數次的推陳出

新，特殊教育課程綱要從無到有，從舊到

新，與普通教育課程分分合合，也經歷多

次變革。每一次的大修或微調都有其演變

的背景與特色，但也造成特殊教育現場有

關特殊教育課程編製、教學內容與個別化

教 育 計 畫 （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簡稱 IEP）等教學現場不少的衝

擊與改變。本文說明不同年代特殊教育課

程綱要之起源、特色與課程的變化及其在

教學現場的影響。 

二、課程綱要演變與特殊教育課程發

展 

我國特殊教育的課程綱要，於民國

1983 年最早頒布實施，係為啟聰學生訂

定。1988 年教育部再次邀請學者專家，編

訂課程標準或課程綱要，以提供適合智能

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肢體障礙特

殊學生學習之課程標準與課程綱要。由於

社會變化頗大，國民中小學課程標準已於

1993、1994 年陸續修訂發佈。1995 年全國

身心障礙教育會議決定研究改進現行各類

特殊教育課程綱要，1996 年通過的特殊教

育法也強調改進特殊教育課程。教育部遂

於 1997 年即請相關人員開會商談課程綱

要增修訂事宜，自 1998 年起分別委託學者

專家主持特殊學校（班）智能障礙（高中

職）、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肢體障礙各類

課程綱要增修訂工作，於兩年內完成特殊

學校（班）智能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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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肢體障礙四類課程綱要之增修訂，並

於 2000 年由教育部頒布實施（教育部，

2017a）。這是特殊教育課程綱要首次由官

方公布全面實施。 

受到融合教育思潮的影響，十年後，

針對特殊教育課程綱要進行修訂。盧台

華、黃彥融與洪瑞成（2016）簡稱 2011

年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課程發

展共同原則及課程大綱》為特教新課綱，

以與之前特教課綱做區別。翁麗芳（2017）

在探討台灣七十年來各階段幼教課程發展

時，亦將《幼兒原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簡

稱為「新課綱」，以與幼稚園課程標準時期

作區別。本文循此模式，於 2011 年修訂暫

行之《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年代歸為「新

課綱」年代，2000 年至 2011 年實施之特

教課綱期間則為「舊課綱」年代，而 2000

年前教育部未全面頒佈實施《特殊教育學

校（班）課程綱要》時期則歸為「無課綱」

年代。未來 2019 年將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特殊類型教育（特殊教育、藝術才能

班）課程綱要，則稱「十二年國教課綱」。

特教課綱演變過程歸納見圖 1。

 

 

特教課綱：無課綱             舊課綱            新課綱       十二年國教課綱 

 

年份：           2000                2011            2019 

圖 1  特教課綱演變圖 

 

三、無課綱時代（2000 年以前） 

西元 1890 年英國牧師甘為霖（Willian 

Campbell）在台南教堂設立訓瞽堂教育盲

人，台灣正式進入特殊教育發展的年代，

然而在特殊教育法未通過前，台灣的特殊

教育並未受到重視，也未為特殊學生制訂

課程綱要，茲以此時期之課程特色與教學

現場狀況舉例與評析如下： 

(一) 特色：編譯為主 

在啟智教育方面，1968 年第一所啟智

班成立於臺北市中山國小，之後各縣市亦

陸陸續續成立啟智班，面對無特教課綱的

指引，啟智班的老師必須自編教材與課

程，對特教教師而言是極大的挑戰。有鑑

於此，主管特教業務之教育部社教司開始

研擬特教課綱，1975 年頒佈之《啟智學校

（班）試行課程綱要》，其後於 1988 年頒

佈《啟智學校（班）課程綱要》，該版本是

以學科導向為主，除規定國語、數學、音

樂、美勞、體育、英語、童軍教育、職業

教育與輔導活動等與普通班相同的科目

外，亦包括生活教育、知覺動作等廣域課

程。然而當時無法令與特教評鑑配合實

施，成效不顯著，多數教師並不認識 1988

年版之部編之試行課程綱要。 

同一時期，學術機構因啟智師資訓練

之需要，開始編譯課程綱要與教材，1969

年智能不足師訓班於臺北師專成立，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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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全國智能不足兒童師資訓練班的劉鴻

香及陸莉教授在翻譯國外之特教課程教材

時，也帶領師訓班之工作團隊編訂課程綱

要草案並進行課程實驗。這些翻譯的許多

課程綱要及教材除供師訓班使用外，亦供

啟智班教師使用，例如：《可訓練的智能不

足兒童教育實驗課程綱要》、《智能不足兒

童數學科教材綱要》、《國民小學啟智班生

活核心課程教材綱要》等。1985 年時任彰

化教育學院（現為彰化師大）特教系之林

寶貴亦翻譯《可教育性智能不足者的課程

綱要》，1991 年南投縣雲林國小楊元享老

師亦出版《國民小學啟智班回歸課程綱要》

等，以幫助教師編擬教學計畫或與編擬

IEP 之用。 

在其他障礙類別方面，啟聰、啟明、

啟仁早期並無專用之統編課程與教材，則

完全使用為普通學生所編印的部頒課程與

教材，再加上依據障別之特殊需求課程，

例如啟聰類之溝通訓練課程，啟明類之點

字、定向行動課程，啟仁類之復健課程等。

之後林寶貴翻譯、改編了不少早期啟聰教

學及研究用的課程及教材，1984 學年度起

教育部委託林寶貴等專家學者，編印啟聰

學校（班）國小、國中部國語（文）、數學、

養護訓練、唱遊、音樂、健康教育等六科

目的統編教材，此為臺灣最早編印之本土

化教材。 

(二) 教學現場：課程多元紛亂 

由於這段時間尚未有針對障別編製之

特教課程綱要，因此特教課程的編製主要

依據教師專業或偏好來選用，周天賜

（2011）在《台灣特殊教育百年史話》描

述當時一所宜蘭地區之小學，該校由於尚

未設置啟智班，校長即「將之（智能障礙

學生）收容並與其他十多位學習或行為有

困難的學生，在晨光時間教導畫畫、打球

等活動」。陳絲竫（1992）則指出「我的

教學內容首先是以生活教育與感覺統合訓

練為主，認知科目包括國語、數學兩類。

總之，教材、教法沒有一定的規格，全憑

教師針對事實上的需要去編演」。 

由於當時啟智班未普設，在無特教課

綱之指引下，特教課程偏向非認知課程之

美勞或音樂、體育等，以及當時頗為流行

之感覺統合課程，有時則拿幼稚園教材或

小學中低年級教材上課。當時一些學校為

了解決不適任教師在普通班教學問題，也

有將之調任啟智班之情形，這些現象及至

特殊教育法頒佈實施，特殊教育評鑑有了

法源依據之後，才慢慢改善。 

四、舊課綱年代（2000~2010 年） 

台灣的特殊教育特教班、資源班以及

特殊學校在 1990 年代陸續成立而漸普

及，對特殊教育課程綱要之需求日殷，再

加上特殊教育課程的專業性與特殊性日漸

受到社會大眾之認可，各障礙類別之特殊

教育課綱終於正式公佈實施。 

(一) 特色：一綱獨大且與普教分流 

教育部社教司歷經 1975 年與 1988 年

初訂與暫行之啟智課程綱要之醞釀，終於

於 2000 年正式頒佈實施《特殊教育學校

（班）國民教育階段智能障礙類課程綱

要》，此課程綱要之主要編輯群為台南啟智

學校。此後此套課綱即成為啟智班（學校）

排課、擬定教學計畫與編擬 IEP 之主要依



 

4  特殊教育發展期刊 

據，此綱要主要以領域導向取代學科導

向。教育部除公布課程綱要外，亦發行「啟

智學校（班）課程綱要學習目標」（教育部，

1997）及發行「啟智學校（班）課程綱要

教學手冊」，以供教師編寫功能性課程內容

與編擬 IEP 參考之用。 

啟智類舊課綱課程領域共包含生活教

育、社會適應、實用語文、實用數學、休

閒教育、職業生活等六大領域，採取功能

性生活化為原則，國小與國中並無明顯劃

分階段，上課時數則保持彈性，但是每一

領域仍有至少與至多之限制。例如生活教

育領域節數是隨著年級提升而逐漸減少，

實用語文與實用數學等認知課程節數則隨

著年級提升而增加。舊課綱所規定之國民

教育階段教學領域及每週節數之內容見表

1。

 

表 1    

舊課綱規定國民教育階段教學領域（科）及每週節數表 

部別 

節年 
國       小 國   中 

數級領域（科）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生活教育 

6 

｜ 

10 

6 

｜ 

10 

7 

｜ 

9 

7 

｜ 

9 

6 

｜ 

10 

5 

｜ 

7 

3 

｜ 

5 

3 

｜ 

5 

3 

｜ 

5 

社會適應 

2 

｜ 

3 

2 

｜ 

3 

3 

｜ 

4 

3 

｜ 

4 

4 

｜ 

5 

4 

｜ 

5 

4 

｜ 

5 

5 

｜ 

7 

5 

｜ 

7 

實用語文 

4 

｜ 

7 

4 

｜ 

7 

5 

｜ 

9 

5 

｜ 

9 

6 

｜ 

10 

6 

｜ 

10 

4 

｜ 

6 

4 

｜ 

6 

4 

｜ 

6 

實用數學 

2 

｜ 

3 

2 

｜ 

3 

4 

｜ 

5 

4 

｜ 

5 

4 

｜ 

5 

4 

｜ 

5 

2 

｜ 

4 

2 

｜ 

4 

2 

｜ 

4 

休閒教育 

6 

｜ 

8 

6 

｜ 

8 

8 

｜ 

10 

8 

｜ 

10 

9 

｜ 

11 

9 

｜ 

11 

6 

｜ 

8 

6 

｜ 

8 

6 

｜ 

8 

職業生活 

0 

｜ 

1 

0 

｜ 

1 

0 

｜ 

2 

0 

｜ 

2 

1 

｜ 

3 

1 

｜ 

3 

7 

｜ 

10 

9 

｜ 

12 

9 

｜ 

14 

合計 26 26 33 33 35 35 

33 

｜ 

34 

35 

｜ 

36 

35 

｜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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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障礙類別方面，啟聰、啟明、啟

仁也分別擬定該類別之課程綱要，基本上

這些障礙類別之認知科目仍然以普通學生

課程為主，再加上依據障別之特殊需求課

程，例如啟聰類之溝通訓練領域課程，啟

明類之點字、定向行動，啟仁類之復健課

程等。所有障礙類別之課程綱要皆強調是

以 IEP 為基礎之教學。 

(二) 教學現場：融合教育問題浮現 

舊課綱正式頒佈實施之後，特殊教育

評鑑也有了依據，特殊教育之排課、教學

與擬定 IEP 逐漸自成系統，與普通教育之

課程漸行漸遠，然而當融合教育思潮興

起，舊課綱的問題即逐漸浮現。盧台華

（1998）指出舊課綱無階段性課程的劃分

更可能造成永遠在重複學習最簡單或最基

礎的部分。李翠玲（2002）在評鑑 100 份

啟智班 IEP，結果發現啟智班在國小與國

中階段所執行課程之學習項目重疊性高，

造成啟智班學生的課程內容有窄化與淺化

的現象。 

根據融合教育政策，即使是啟智班學

生亦應儘量安排至普通班進行融合教育，

但此時特教課程已與普通教育課程全面脫

勾，造成特殊學生只能在藝能科目回歸「有

些學校是藝能科全體或部分特殊生安排回

普通班上課，卻不論其學習能力與效果，

或每天上午在啟智班上課，下午全體學生

回普通班上課，不管上課科目或內容是否

重複，且均未加追蹤輔導」（陳榮華，

1984）。 

2003 年起國民小學一年級開始實施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以領域取代科

目，普通教育與特殊教育的課程領域的理

念逐漸靠近，再加上融合教育之課程接軌

需求，特殊教育課程綱要修訂之呼籲再起。 

五、新課綱年代（2011~2018 年） 

以下為特教新課綱年代之特色與教學

現場情形與評析： 

(一) 特色：以認知缺損能力分級與回歸 

普教 

目前實施之特殊教育試行課程綱要

（新課綱）為 2008 年完成之《國民教育階

段特殊教育課程發展共同原則及課程大綱

總綱》、《高中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發展

共同原則及課程大綱總綱》及《高職教育

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發展共同原則及課程大

綱總綱》，合稱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

教育課程發展共同原則及課程大綱》 （教

育部，2009），後亦透過不斷的試行與實

驗，進行調整、修訂及發展相關配套（盧

台華，2011）。 

新課綱於 2011 年試行，新課綱的內容

跟過去的所實施的課綱差異甚大，各教育

階段之課綱均強調在設計特殊需求學生課

程應首要考量普通教育課程（教育部，

2017a）。所有身心障礙學生仍應儘量遵循

所屬年級與科別之普通教育課程規劃，以

簡化、減量、分解或替代等方式彈性調整

九年一貫課程指標及普通高中職課程領域

目標。在課程架構方面，強調特教與普教

課程接軌，因此新課綱包含普通教育課程

之語文、健康與體育、社會、藝術與人文、

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及綜合活動等七大

領域外，還要視學生之需求加上特殊需求

領域之生活管理、動作機能訓練、溝通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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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學習策略、社會技巧等，有別於舊課

綱強調實用課程之六大領域課程。新課綱

要求資源班之抽離需採課程全部抽離為最

高原則，與舊課綱抽離學生節數不能超過

該科目二分之一為原則相當不同。表 2 為

新課綱對各學習領域節數百分比之規定。 

 

表 2    

新課綱在各學習領域之節數百分比 

學習領域 節數百分比 

語文 20％-30％ 

健康與體育 10％-15％ 

數學 10％-15％ 

社會 0％-15％ 

藝術與人文 10％-15％ 

自然與生活科技 10％-15％ 

綜合活動 10％-15％ 

特殊需求 0％-20％ 

 

(二) 教學現場：提升重障者學習機會但課

程調整困難 

新課綱的實施可使特殊學生在學習上

更廣泛及更多元，以往舊課綱時代不見得

會對重度障礙學生安排的一些課程科目或

高年級國語、數學等內容，現在因為新課

綱的實施，則可能安排於課表內，而使得

特殊學生有了新的體驗與學習。然而普教

課程多偏重認知課程，限縮了原有功能性

課程的時間（鍾筱平，2015）。「很多輕度

智能障礙學生的基本語文及數學能力，大

概只停留在小學四五年級的階段，他們在

語文及數學方面的需求，應該是生活自理

所需、實用性質的閱讀與處理資訊能力，

而非文言文、代數和方程式。」（謝佳男，

2010）。 

而資源班學生採取主要科目全抽的規

定，在教學現場仍有困難「礙於學校特性

與限制，仍有資源班級在排課上遇到困難，

無法完全抽離」（蘇昱蓁，2013）。雖然新

課綱指出可以用簡化、減量、分解或替代

等方式彈性調整九年一貫能力指標，以規

劃及調整課程，但是要將九年一貫能力指

標轉化為認知功能嚴重缺損學生可學習的

教材或活動很困難（何素華，2013）。研究

也發現特殊教育課程計畫和課程指標撰寫

耗時費力（鍾筱平，2015），姚藺方（2015）

則認知功能嚴重缺損學生的課程應以主題

統整課程為佳，以習得完整、實用的知能。  

新課綱對 IEP 的影響方面，蘇昱蓁

（2013）的研究發現，課程變革與實務層

面會用 IEP 檢視學習和指標達成情形、特

殊生都有個人課表及依教案進行教學。姚

嘉雯（2015）則發現 IEP 撰寫不同於以往

書寫方式，沒提供明確的書寫範例和格

式……等。因此有不少教師便挑選九年一

貫能力指標或調整指標為學生的 IEP 目

標。然而 IEP 的目標必須反應特殊學生的

個別需求(Lynch, S. & Adams, P. 2008)，而

新課綱是以階段能力指標作為教師教學和

評量學生的依據，兩者目的不盡相同。 

六、未來之十二年國教課綱年代

（2019 年後） 

2014 年 11 月教育部發布「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預計於民國

2019 年正式實施。基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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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課程綱要已納入特殊教育學生與特殊類

型班級學生之課程規劃，因此不須另列課

程綱要，然因身心障礙、資賦優異或藝術

才能班學生有其特殊需求，所需之普通教

育課程調整與其特殊需求領域課程，故教

育部國教署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訂 5

個領綱及 3 個課程調整，包括學習功能輕

微缺損學生的課程調整、學習功能嚴重缺

損學生的課程調整與學習功能優異學生的

課程調整（教育部，2017b）。未來勢必帶

來特殊教育課程上的新氣象。 

十二年國教課綱強調針對不同類型學

生身心特質與學習需求，以及其未來教育

發展，研訂特殊類型課程綱要及規劃課程

調整，兼顧學生個別特殊需求及啟發多元

智能，透過適性教育，以達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

身學習」的願景，開創特教新里程碑。十

二年課綱雖有其理想性，但在特殊教育教

學現場的影響因素仍多，仍值得觀察。 

目前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簡稱全

教總）針對 12 年國教課綱中是否《增加》

訂定一般學科領域《智能障礙類學生課程

綱要》之意見，進行調查（參見網頁：

https://web.dcsh.tp.edu.tw/news/17046）。

此乃因新課綱試辦過程中，基層教師向該

會反應，愈到國小中-高年級、國中以上，

普通教育課程綱要能力指標大都不適合智

能障礙類學生，尤其是中、重度、極重度

以上智能障礙類學生。而目前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正在擬訂當中，有關特

殊類型（特殊教育、藝術才能）各領綱並

無智能障礙類課程綱要，僅提供調整應用

手冊。 

七、不同年代特教課綱之比較與反思 

截至目前為止，在台灣引領特殊教育

課程與教學發展的特殊教育課綱，從無課

綱發展至舊課綱，再到新課綱的催生與試

行，未來將透過十二年國教課綱與普通教

育整合，這是回應社會脈動的多次課程改

革結果。茲彙整數十年來特教課綱發展要

點與評析如下： 

(一) 從多元紛亂到課程走向統一 

課程綱要是編制課程依循的主要依

據，捨棄「課程標準」，改採課程綱要形式，

主要在促使課程與教學多元化，所以多元

的教材樣貌應是自然現象（周淑卿，

2013）。但是新課綱之實施，透過特教評

鑑，卻不論障別與障礙程度，課程走向統

一，尤其重度與多重障礙者，即使透過調

整，要達到九年一貫指標仍有困難。 

(二) 從普通教育課程出走再回歸 

在特殊教育尚未普及與專業化之前，

特殊學生在國民教育的主流課程中是處於

被忽略的一群，直到特殊教育受到重視

後，為特殊教育制訂專屬之課綱（舊課

綱），特殊教育課程便與普通教育分流。王

振德（2002）稱國民教育的發展與特殊教

育的發展處在比較對立的狀態，但從教改

的觀點來看，特殊教育是普通教育的一部

份。因此新課綱的規劃與實施則是再整合

回歸於普通教育。 

(三) 既要滿足特殊需求又要與普教課程

接軌之兩難 

IEP 強調特殊學生的個別需求必須予

以滿足，而新課綱的頒佈施行則與 IEP 具

https://web.dcsh.tp.edu.tw/news/17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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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連動關係。IEP 是特殊學生教學與介入

的基礎(Bruns, & Ompson, 2014)。然而既

強調需符合學生個別需求，又規定要與普

通課程接軌，此則充滿著矛盾。 

(四) 由各障礙類別課綱到以認知為依據

課綱 

在舊課綱年代，特殊教育課程綱要是

包含啟智類、啟聰類、啟明類與啟仁類，

由於新課綱是以學生認知能力為分類依

據，認知功能正常者以九年一貫指標為課

程依據，輕度認知功能缺損者與重度認知

功能缺損者，則透過不同方式的課程調整

作為編製課程的依據，從此不再依據障礙

類別制訂課程綱要。 

(五) 特教班（學校）從六大領域備課擴增

為七個以上領域 

在舊課綱年代，國民中小學階段特教

班（學校）之排課與教師備課主要是以功

能性導向之六大領域為範圍，新課綱則規

定特教班之各學習領域必須涵蓋普通教育

之七大領域，並視學生需要增加特殊需求

領域。因此特教班教師備課內容除了領域

由六大增加到七大以上外，備課的內容還

要增加普通教育的內容，這對習慣自編功

能性課程之特教班教師來說，造成不小的

壓力。 

七、結語 

綜觀我國的特殊教育課程，早期由於

障礙類別的不同，課程與教學的重點亦不

同，在無特教課綱時代，特殊教育課程與

教學是屬於多元紛亂，為因應教學現場需

要，大部分翻譯國外課綱與教材，或直接

引用普通教育教材；到了舊課綱時代則特

教與普教分流，依據不同障別編寫課程綱

要，啟智類則強調功能性生活化；到了新

課綱時代，特教課綱不再根據障礙類別分

類，而是以特殊學生認知缺損能力程度為

依據，採用普通教育所使用之九年一貫課

程綱要，並視特殊學生認知缺損程度加以

調整目標，已達成普教與特教課程接軌。

在此過程中也可見特殊教育課程也一直進

行課程改革，未來挑戰仍多，仍需要持續

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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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s for the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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